关于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的补充说明

一、我单位没有单独列支的下属单位。

二、2015年度的“三公”经费与2014年度相比，总额减少1.28万，其中公务接待减少了5.88万，接待费用大幅度下降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增加了4.6万，主要是维修费用增加。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总计4757452.35元，主要由商品和服务支出和其他资本性支出组成。

（一）商品和服务支出

1、办公费：679945.65元。

2、印刷费：46200元。

3、咨询费：28200元。

4、水费：7880元。

5、电费：47268.58元。

6、邮电费：105867.1元。

7、取暖费：41360元。

8、差旅费：397568.5元。

9、维修费：88411.3元。

10、租赁费：1252663元。

11、会议费：95428元。

12、培训费：46731元。

13、公务接待费：221477.5元。

14、劳务费：8000元。

15、工会经费：30400元。

16、福利费：32278元。

17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406827.97元。其中燃料费201252.74元，维修费105305.8元，过桥过路费24926.6元，保险费42148.33元，安全奖励费用8100元，运行维护费25094.5元。

18、其他交通费用：1440元。

19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：1055495.75元。

（二）其他资本性支出

1、办公设备购置：63840元。

2、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：10017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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